[bookmark: _GoBack]衛生福利部104年度辦理103年度委辦及補(捐)助就地審計計畫專案財務查核共同缺失
1、 未依「本部補(捐)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經費核銷:
(1) 各項支出採內部分攤者，未檢附支出分攤表或原始憑證影本:臨時工資、郵電費、印刷費、健(勞)保、退休金、電腦處理費、文具用品、維修費、共通性費用及管理費等。
(2) 報支非屬核定支用項目或超過限額:茶水點心費、雇主負擔補充保費、文具用品、電腦處理費、手機費、臨時工資、差旅費。
(3) 受補(捐)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臨時工資，受補(捐)助單位內部人員如於非上班時間協助辦理計畫相關工作，得於計畫核定之管理費額度報支加班費，非支領臨時工資。
(4) 各項業務費用核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未註明品名、單價、和數量等資料。
(5) 餐費、臨時工資、電腦租用費、出席費、印刷費、茶水費、人事費、郵電費、國內旅費、膳雜費未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
(6) 期末賸餘款未繳回。
(7) 未依規定計算或繳回孳息。
(8) 未提供所得扣繳憑單。

2、 未依委託補(捐)助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費核銷:
(1) 支出憑證未按預算科目分類順序裝訂。
(2) 國內旅費未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之標準報支。
(3) 各項支出核銷金額計算錯誤或溢領:年終獎金、臨時工資、交通費、加班費、補充保費。
(4) 核銷非屬補(捐)助計畫期間之費用。
(5) 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核銷。
(6) 受補(捐)助單位人員支領補助計畫之出席費，與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不符。
(7) 受補(捐)助單位人員支領補助計畫之講師費與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不符。
(8) 大量購買碳粉匣等，不符合補(捐)助計畫合理使用之比例原則。

